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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過去兩岸互動分析大多視中共政府為鐵板一塊。或許在中央部門間存

有鷹鴿派之分，但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總的來說，對台政策推動恰似如身

使臂。而在近幾年習近平變成「習核心」、中央權威高張情況下，2018 年

2 月中共 19 屆 3 中全會推出黨政機構改革方案，又讓這種印象得到進一步

的強化。 

然而，此類印象與對中共中央及地方關係的討論是不一致的。這部分

有關文獻將此二者互動關係大致分為兩種：一、中央集權；二、聯邦，最

主要的差異在經濟事務，地方對此有陽奉陰違的空間。而對台事務多與經

濟相關，從理論上來說，應可出現地方影響兩岸關係的自主性空間。也因

此，有些關於台辦的研究指出：由於塊塊關係，地方台辦存在不知向誰負

責的問題。一般而言，省級(含)以下的地方台辦還是以接受同級黨委、政

府的領導為主。這個結論就不認為一定是中央說了算。 

本文擬在中共推動黨政機構改革後，從對地方台辦主任的人事任用分

析，來看出中國大陸的省級單位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力，究竟是擺盪在中央

集權，還是具有自主性特色的聯邦體制呢？我們聚焦於地方台辦人事的變

化，因為這是日常第一線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職務。本文將主張，所謂將

地方台辦納入「大統戰」說法的證據仍是有待補強的，而地方政府的影響

力恐怕還是更高一些。 

 

貳、機構改革與地方台辦  

中央地方台辦一條鞭的邏輯，主要來自對中共層級決策與「歸口管理」

制度的觀察。前者多認為，中共中央負責決策，中層機構是行政管理，地

方則負責執行，下級單位對中央政策的靈活運用、解釋空間都相當有限；

後者則與條塊關係中的「條」概念類似。從 1953 年起中共就把黨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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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管理關係分為工交口、財貿口、文教口、政法口、農業口、外事口、

黨群口、統戰口等，建立目的在全國範圍內反對分散和地方主義。在台辦

部分，以現行歸口管理制度而言，不論是中央或地方台辦，皆被算成是統

戰系統，或者是相對獨立的台辦系統。自從習近平上臺後的種種「黨政合

一」措施，更加深了一條鞭的印象。最具體地，從最近中共黨政機構改革

方案後，一些關於地方台辦人事更替分析即是順此邏輯觀察。 

如前所述，2018 年 2 月，中共通過黨政機構改革方案，也就是《中共

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據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和國務委員王勇說明，改革用意在保障黨

的全面領導，轉變政府職能，破除制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強

和完善政府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職

能，結合新時代發展要求，推進政府機構職能的調整優化。並為此新設或

整併多部門機構。改革後，中共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 8 個，副部級機構

減少 7 個。其他層面的政府機構改革亦有序展開。 

改革過程有幾個重要時間點：一是中央和國家機關機構改革在 2018

年 3 月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後全面執行，年底前結束；二是省級黨政機構

改革方案在 2018 年 9 月底前報中央審批，年底前機構調整基本到位；三

是省以下黨政機構改革，由省級黨委統一領導，在 2018 年年底前報中央

備案，所有地方黨政機構改革任務在 2019 年 3 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共國

務院強調此次機構改革，是為「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推進黨的國家機構

職能優化和高效」，但學界多認為此次改革主要會形成黨政合一、強化黨

中央的權力。 

而雖在全國人大及中共中央印發的各項改革方案中，並未提及涉臺機

構，但媒體事前對地方台辦調整的討論大致分為「組建台港澳辦」、「併入

統戰部門」，以及「保留台辦」三種模式。若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角度來

談，就是併入統戰部門。目前主流看法也是這個趨勢：一些分析指出，近

年地方臺辦機構調整意味著地方臺辦業務統一由各省（區、市）黨委集中

管理，未來中共中央將透過大陸各省級黨委系統貫徹執行對臺工作，強化

黨委領導；而此黨委系統是省級黨委統戰部，因此對臺工作有納入「大統

戰」態勢。作者們因此主張，大陸地方台辦主任一職，隨著時序與兩岸關



3 
 

係局勢，由原本的地方官僚轉任台辦主任路徑，漸進轉為統戰系統分管涉

台的趨向。 

另有新聞分析了三屆地方台辦主任的組成背景，歸納出下列特性：首

先，2008 年前的台辦主任，主要由地方官僚轉任。待 2009 年起，地方統

戰（含台辦）系統背景者轉任台辦主任的人數大幅增加，到 2013 年倍增

為 8 位，2018 年再上升到 11 位，整體來說上升的趨勢十分顯著。其次，

部份省市如北京市、陝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雲南省、寧夏回

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等九省市則始終維持地方官僚派任

台辦主任的慣性。而陸續選任具統戰、台辦系統出身任台辦主任的省份，

則遍佈在上海市、江蘇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等沿海最外一圈、距

離台灣地理位置最接近的一帶。也就是以台灣為中心，區隔出越接近台灣

的外圈第一線省市是一套多元任用邏輯，又相對距離遠與親密交往度較低

的第二、三線外圈省市，則不特別以統戰與台辦系統支持分管涉台事務的

人事規則。 

 

參、統戰系統 vs.地方背景 

然而，單從作者們據以分析的證據看來，上述說法是有待斟酌的。其

描述改革後隸屬黨委部門的臺辦受到不同程度影響，有的維持不變，仍列

黨委工作機關；有的降格為統戰部管理的機關，但至少仍是獨立機關；另

有的對外掛名臺辦，而將職責直接併入黨委統戰部，主任則由統戰部副部

長擔任。如果把焦點放在最後一類，文章列舉過去類此情形僅有內蒙古、

西藏等地區(其實還有黑龍江與貴州省)，改革後則多加了海南省。換句話

說，此部分的大統戰趨勢，只是相對多了一個省級單位的台辦出現改變。

而另所述自 2009 年起，地方統戰（含台辦）系統背景者轉任台辦主任的

人數大幅增加，這大幅是把台辦副主任高昇者計入，但這些人許多是從外

單位調來接副主任熟悉業務，沒多久就高昇主任，如此恐怕不能算是台辦

系統出身。 

其實在黨中央高度權威影響下的此次改革，至少在台辦部分恐怕仍是

地方佔有主導地位。首先是如上所述，改革過程有關地方機構調整部分，

是由地方規劃後報中央的，這本身就有強烈的因地制宜意味。比方在各省

（區、市）公布的機構改革方案中，省級黨政機構被區分為「調整優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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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機構和職能」(包括「建立健全和優化省委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機制」、

「加強省委職能部門的統一歸口協調管理職能」、「新組建機構和優化部分

機構職責」、「不再設立部分機構」)、「與中央和國家機關機構基本對應的

其他機構」，以及「因地制宜設置機構」等。臺辦在各省歸類中各不相同，

多數劃歸在「因地制宜設置機構」類別，例如湖南省如此，即便是劃歸統

戰部管理的甘肅省台辦也歸在此項，但海南省卻放在「調整優化相應機構

和職能」的「加強省委職能部門的統一歸口協調管理職能」項。如果是中

央統籌指揮，不會如此多樣。 

其次，有台辦主任由統戰部副部長兼任者(如海南省)，也有升任台辦

主任後免兼統戰部副部長者(如江蘇省、福建省、廣西省、天津市)，如果

說兼任表示大統戰趨勢，免兼省分，也就是可能具統戰背景者，該不該算

在這個趨勢內呢？ 

第三、與前面媒體所說「地方統戰（含台辦）系統背景者轉任台辦主

任的人數大幅增加」相反，除了剛才所言是把準備接主任的台辦副主任計

入才有「大幅」之說外，檢視這些副主任之前的職務歷練大多在地方部門。

例如江蘇省現任台辦主任練月琴歷練過：共青團江蘇省委副書記、江蘇省

徐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黨組書記，省青聯主

席、江蘇淮安市委副書記、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社會主義學院黨組

書記、副院長。她在共青團內單位任職最久，算是共青團還是統戰背景？

另廣東省現任台辦主任黃耿城曾任職：中共揭陽市榕城區委書記、區人民

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區人民武裝部黨委第一書記、

揭陽市政協副主席、揭陽市政協副主席，市政府市長助理、黨組成員、揭

陽市委常委兼任普甯市委書記、統戰部部長、市人民武裝部黨委第一書

記，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這又算是地方背景還是統戰系統？因此，外

界似乎很難將之單純定位在統戰系統。而由目前所收集資料看來，真正由

台辦系統逐級上爬，得任主任的，只有吉林省與海南省。 

 

肆、結論 

本文從機構改革下的大陸省市台辦主任背景分析來指出地方台辦具

有相當高的自主性。過去對中共中央、地方台辦與兩岸關係的互動，多認

為中央說了算，尤其在近年中共機構改革下，地方台辦甚有納入「大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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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的傳言。但中央地方關係的研究裡，卻認為地方政府有自主性空間。

本文因此從中共 31 位省市台辦主任背景調查出發，發現雖然近年來中共

黨政改革強調權力的再集中化，但台辦主任出身背景依舊多元，也仍多由

地方行政官員出任，所謂趨勢仍以地方為主，可以推知大陸省市台辦具有

相當高的自主性。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當然不是否定目前中共中央權威的穿透力，而

是作為一個比較分析，在中共中央權力重新集中化的前提下，相對於中央

注重部門，台辦的集權程度顯然不及，這對於中共中央的對台政策推行，

乃至於台灣政府與中共的互動範圍，都有值得參考之處。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